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一、景峰医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景

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上市公司”、“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景峰医药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

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公司于 年 月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年 月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 〕 号《关于核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向叶湘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文件，本次交

易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审核通过。（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年 月

日更名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核准了上海景峰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景峰制药 ）的名称变更，景峰制药的名称由 上海景峰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

年 月 日，景峰有限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注册号： ）。景峰有限的企业类型变更为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法人独资）。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出具的《档案机读材

料》，景峰有限的唯一股东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年 月 日，立信出具《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 〕第 号）。经审验，截至 年 月 日，公司已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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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湘武等 名自然人及维梧百通等 家机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合计 元，叶湘武等 名自然人及维梧百通等 家机构均以其持有的

景峰制药股权出资。本次增资后，公司实收资本（股本）累计为 元。

年 月 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发行人业务部向公司出具了《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股），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股。

年 月 日，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至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实施完毕。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涉及的主要承诺包括：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购买资产景峰制药 、 、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母公司及子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年 年 年

景峰制药合并报表

景峰制药母公司

景峰注射剂（母公司持股100%）

景峰医药（母公司持股100%）

景诚制药（母公司持股70%）

若景峰制药（合并报表口径）或景峰制药母公司及其各子公司中，任一家公

司在任一承诺年度当期累计的实际净利润低于其当期累计预测净利润，补偿期限

届满后，景峰制药存在减值情况，则补偿义务人应按照《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

购买资产全体股东对本次重组完成后景峰制药合并报表、景峰制药母公司及

子公司实现承诺年度第一年预测净利润承担业绩补偿责任；叶湘武、张慧、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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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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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叶湘伦、刘华、简卫光、李彤、罗斌、罗丽、欧阳艳丽、张亮、刘莉敏、丛

树芬、罗衍涛、葛红、马贤鹏、付爱玲、杨天志、贵阳众诚、贵阳黔景泰对本次

重组完成后景峰制药合并报表、景峰制药母公司及子公司实现承诺年度第二年、

第三年预测净利润承担业绩补偿责任，并对补偿期限届满时的减值测试承担补偿

责任。

为保障发行股份认购资产交易对方对《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约能

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按照以下方式解锁：

刘华、简卫光、李彤、罗斌、罗丽、欧阳艳丽、张亮、刘莉敏、丛树芬、罗

衍涛、葛红、马贤鹏、付爱玲、杨天志、贵阳众诚、贵阳黔景泰以景峰制药股权

所认购股份解锁方式如下：锁定期为 个月的股份， 个月锁定期限届满后，

按照如下方式解锁：①如《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承诺年度第一年的

预测净利润实现，则当年度解锁股份数为认购天一科技本次发行股份数的 ；

②如《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前两个承诺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实现，

则当年度解锁股份数为认购天一科技本次发行股份数的 ；

如未解锁

的股份数不足《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业

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执行。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 年度及承诺期累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 】第 号），景峰制药（合并报表口径）、景峰制药母公司及其各

子公司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单位
预测净利润（不包
括非经常性损益）

实际净利润（不包括
非经常性损益）

完成率（ ）

景峰制药合并报表

景峰制药母公司

景峰注射剂（母公司持股

景峰医药（母公司持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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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38.93 37,901.84 106.05

9,897.04 8,645.47 87.35

100%) 22,504.91 21,023.06 93.42

100% 715.06 719.03 100.56

③依据《业绩补

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剩余股份全部解锁；

（二）业绩实现情况

、 年业绩完成情况1 2016



景诚制药（母公司持股 ）

年景峰制药母公司和景峰注射剂公司未达到预测净利润数，其他预测

主体公司均达到了预测净利润数。景峰制药母公司和贵州景峰注射剂 年业

绩未达到预测数，主要是因为玻璃酸钠降价影响及参芎产品局部市场未中标导致。

业绩承诺期（ 年度 年度）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累计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单位
承诺净利润
（不包括非经
常性损益）

实际净利润
（不包括非经
常性损益）

完成率（ ）

景峰制药合并报表

景峰制药母公司

景峰注射剂（母公司持股

景峰医药（母公司持股 ）

景诚制药（母公司持股 ）

注：景峰制药母公司 年确认景峰注射剂分红 亿元，确认贵州景峰医药分红 万
元。

景峰制药（合并报表口径）、景峰制药母公司及其各子公司业绩承诺期（

年度 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均达到了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第 号）， 年

月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景峰制药评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

资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数后为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年 月 日，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配套融资发行新股 股上市，公司股份数由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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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期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减值测试情况

三、上市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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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 799,794,865 股。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99,794,86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 股，共计转增股份 79,979,486 股，至此，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879,774,351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41,100,7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4%。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5 月 25 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注）详见下表：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可解

锁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1 刘华 33,913,000 100% 33,913,000 

2 简卫光 27,610,000 100% 27,610,000 

3 李彤 27,135,199 100% 27,135,199 

4 罗斌 5,830,000 100% 5,830,000 

5 罗丽 5,662,999 100% 5,662,999 

6 欧阳艳丽 2,860,000 100% 2,860,000 

7 张亮 2,123,625 100% 2,123,625 

8 刘莉敏 1,651,708 100% 1,651,708 

9 丛树芬 1,870,000 100% 1,870,000 

10 罗衍涛 1,415,751 100% 1,415,751 

11 葛红 1,179,792 100% 1,179,792 

12 马贤鹏 1,179,792 100% 1,179,792 

13 付爱玲 1,061,814 100% 1,061,814 

14 杨天志 707,875 100% 707,875 

15 
贵阳众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5,101,328 100% 15,101,328 

16 
贵阳黔景泰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1,797,912 100% 11,797,912 

合 计 141,100,795  141,100,795 

注：（1）本次股东解除限售股份比例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确定；（2）本公司 2016 年 6 月实施每 10 股转增 1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

增方案，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相应增加。 



持限售股相应增加。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首发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景峰医药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承诺。景峰医药本次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独立财务顾问

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

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

六、结论性意见

%
%

404,663,801 46.00 -141,100,795 263,563,006 29.96

24,861,749 2.83 - 238,701,257 2.83

379,802,052 43.17 -141,100,795 238,701,257 27.13

475,110,550 54.00 +141,100,795 616,211,345 70.04

879,774,351 100.00 - 879,774,351 100.00

141,10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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